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主要业务办理流程
及相关资料清单

一、注册会计师注册流程及资料清单
　　（一）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流程 
1、申请人向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提出申请，并在财政会
计行业管理网（http://www.acc.gov.cn）录入申请资料；
2、会计师事务所同意后向协会提交注册材料，同时在会计行业管理网中点击确认；
3、协会收到会计师事务所报送注册材料后，对注册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规定的当场告知，并要求其补充或更正，会计师事务所补充或更正后重新申报。
4、协会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注册材料进行审查，将符合注册条件人员的名单在会计行业管理网上和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后。公示结束无异议的，下文准予注册，并在会计行业管理网上点击确认并报财政部备案（注册文件同时寄财政部注册会计师管理处），同时录入中注协行业管理系统和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协同办公系统。打印注册会计师证书，并制作注册会计师印章。
5、对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人员，协会在十五日内书面通知注册申请人，注册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二）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提供资料清单
1、注册会计师注册申请表；
2、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书复印件，如果是经依法认定或者考核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应当提交相关文件和符合认定或者考核条件的相关证明；
[bookmark: _GoBack]3、2名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注册申请人从事审计业务2年以上证明表；
4、与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签定的有效的聘用合同复印件（从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到申请日期间所有的劳动合同）；
5、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复印件；
6、有效人事档案证明(即个人档案存放在协会认可的人才交流中心保管，并由人才交流中心出具证明，必须存放于宁夏本地)，或者退休证明复印件；
7、所在会计师事务所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
8、一寸彩色免冠近照（红底或蓝底）三张(包括材料上粘贴的)；
9、以上材料一式二份，提交复印件的材料需同时提供原件备查。
二、注册会计师转所、转会流程及资料清单
（一）注册会计师转所、转会流程
1、注册会计师提出转所申请，填写转所申请表，注册会计师转所需同时在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中操作转所申请；
2、转出事务所同意其转所的，由转出事务所负责人在“转所申请表”相应栏目内签署同意意见并签名、加盖公章，转出事务所不同意其转所的，应在“转所申请表”相应栏目内如实说明理由。同意注册会计师转所的，协会需在中注协行业系统（协会版）管理网上确认转出；
转出注册会计师为转出事务所股东或合伙人的，需办理股份转让(退股)、工商变更手续，并按照财政厅要求进行书面备案，注册会计师所在事务所还应在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网中进行股东情况变更报备；
3、转入所负责人在“转所申请表”相应栏目内签署同意转入意见并签名、加盖公章后，连同转所资料上报；
4、协会在接到注册会计师转所材料后，经审查，符合转所条件的为其办理转所手续，并在注册会计师证书上登记变更事项，同时在中注协行业系统(协会)管理系统中确认转所；
5、跨省转所的注册会计师先在转出所所在的省级协会办理转出手续后，再到转入所所在的省级协会办理转入手续。
6、注册会计师在转入所签署同意意见后的15个工作日内，到协会办理转所手续；跨省转所的，在转出地省级协会同意后的15个工作日内，在转入地省级协会办理转入手续。超过规定期限，所签署的同意意见失效；
7、有争议的转所处理程序。会计师事务所无正当理由拒绝办理注册会计师转所手续及股权转让（退伙）手续的，注册会计师可以向所在地注协提出书面投诉。协会接到注册会计师投诉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调解。
自地方注协调解之日起满1个月，注册会计师与会计师事务所仍未达成一致的，除符合不予办理转所的情形外，协会可以直接为注册会计师办理转出手续。注册会计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纠纷，由相关当事人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
（二）注册会计师转所、转会资料清单
1、由转出事务所和转入事务所分别盖章并签署同意转所意见的注册会计师转所申请表；
2、注册会计师与转入事务所签定的聘任合同书复印件；
3、注册会计师与转出事务所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复印件；
4、无债务纠纷证明；
5、注册会计师身份证、执业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6、招收转入职工汇总表；
7、人事档案托管证明（转入者必须存放于宁夏本地）；
8、担任转出事务所股东(合伙人)的注册会计师，应当提交股东会(合伙人)决议、股份转让协议书或退伙协议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变更后股东、合伙人名单复印件；
9、区内转所材料一式两份，区外转所材料一式三份，提交复印件的材料需同时提供原件备查。
10、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办理转所：
（1）会计师事务所清算期间，负责清算工作的该所股东（合伙人）代表；
（2）因执业行为受到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等部门检查、调查，检查或调查结论未下达之前；
（3）原会计师事务所股东（合伙人），拟成为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股东（合伙人）时，尚未办理完成股权转让（退伙）手续的；
（4）受暂停执业处罚期间的。
三、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
（一）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流程
1.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当年年检要求如实填写相关材料，会计师事务所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材料和会费上报宁夏注协；
　　2.宁夏注协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签署审核意见，并作出审核结论，将年检情况在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3.公示结束后，下发年检公告，同时在宁夏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按照通过、暂缓通过、不通过三种审核结果公告；
4.会计师事务所上交注册会计师证书，宁夏注协在通过任职资格检查的注师的证书上加盖年检专用章。
5、检查工作完毕，宁夏注协将本地区年检工作总结报告、《××年度撤销、注销注册人员统计表》、《检查情况统计表》报送中注协备案。
（二）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应提交的材料
1.注册会计师应提交的材料
（1）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登记汇总表；
（2）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基本情况表；
（3）注册会计师参与主要审计项目统计表；
（4）注册会计师基本信息变更情况表；
（5）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未参加人员统计表；
（6）人事档案托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7）当年社保缴纳证明；
（8）离退休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提交复印件的材料需同时提供原件备查。
2.会计师事务所应提交的备查材料
（1）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登记表；
（2）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基本情况登记表；
（3）会计师事务所股东或合伙人基本出资情况统计表；
（4）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基本信息变更登记表；
（5）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从业人员基本情况调查表；
（6）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登记表（分所填报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基本情况登记表）。
如当年年检有新要求，按照当年年检文件要求提供资料。
　　四、非执业会员入会、年检和转会流程 
　 （一）非执业会员入会审批流程 
　　申请人申请成为非执业会员，应首先取得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或通过财政部、中注协考核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申请人持填写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申请登记表》及其他相关资料到宁夏注协提交入会申请；
　　2.宁夏注协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审核，并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
　　3.申请人于文件下发之日起10个工作日后登录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下载电子非执业会员证；
4.非执业会员缴纳个人会费。
（二）非执业会员年检流程 
　  1.非执业会员按照要求填写相关资料并上报宁夏注协，同时缴纳会费；
　　2.宁夏注协对上报的年检材料进行审核，作出审核结论；　　
　　3.宁夏注协按照通过和不通过两种情形分别下文公布年检结果；
　　4.宁夏注协在通过年检的非执业会员的会员证书上签署通过意见。
（三）非执业会员转会流程 
　  非执业会员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出现跨省或省内地级市行政区域变动的，可以办理转会手续。具体程序为：
1.非执业会员持填写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
会员转会申请表》到宁夏注协提交转会申请；
2.宁夏注协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签
署同意其转会的意见。
	



